
切結書 
本人參加貴局土木工程職系幫工程司甄選，目前係（請擇一勾

選）□現職公務人員；□非現職公務人員；□留職停薪中（期

間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），茲就

下列情事具結如下： 

(一)本人具有專業證照及租借情形（請擇一勾選）： 

□領有專業證照未出租(借)。 

□領有專業證照並已出租(借)。 

□無專業證照。 

註：上開專業證照係指技師證照等專業證照，非指採購人員訓練及格證

書。 

 

(二)本人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、28 條及公務人員陞

遷法第 12 條各款情事之一。 

(三)本人符合國籍法第 20 條規定。 

 

所填資料均真實無誤，如有不實除錄取資格無效外，願負法律

責任。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

報名人具結簽名：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